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风险控制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

风险管理，维护交易参与方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根据《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易所风险管理实行全额交易资金制度、涨跌幅限制制度、大户报

告制度、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风险警示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和稽查制度。 

  第三条 交易所、交易会员、交易者、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必须遵

守本办法。 

第二章 全额交易资金制度 

  第四条 交易所对交易收取全额交易资金。 

  第五条 全额交易资金是指在碳排放权交易中，交易者按碳配额产品全额价

款缴纳资金，用于保证电子交易合同的履行。 

第三章 涨跌幅限制制度 

  第六条 交易所实行涨跌幅限制制度。涨跌幅限制由交易所设定，交易所可

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调整涨跌幅限制。 



  第七条 碳配额产品的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10%。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时，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调整其涨跌幅限制： 

  （一）碳配额产品价格出现同方向连续涨跌停板时； 

  （二）临近履约期时； 

  （三）交易所认为市场风险明显变化时； 

  （四）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况。 

第四章 大户报告制度 

  第九条 交易所实行大户报告制度。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公布大

户持有量报告标准。 

  第十条 交易会员或者客户持有量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报告标准或者交易所

要求报告的，应当于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向交易所报告。 

  客户未报告的，开户的交易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报告。交易所有权要求交易会

员、客户再次报告或者补充报告。 

  第十一条 达到交易所报告界限的客户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大户报告表； 

  （二）资金来源说明； 



  （三）开户材料及当时结算单据； 

  （四）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交易会员应对达到交易所报告界限的客户所提供的有关材料进行

初审，然后转交交易所，交易会员应保证客户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第十三条 交易所有权对交易会员或者客户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 

第五章 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 

  第十四条 交易所实行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最大持有量是指交易所规定交

易会员和客户可以持有的碳配额产品的最大数额。 

  第十五条 采用限制交易会员和客户最大持有量的办法，控制市场风险。 

  第十六条 交易会员和客户的持有量不得超过交易所规定的最大持有量限

额。 

第六章 异常情况处理 

  第十七条 在交易过程中，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宣布市场交

易进入异常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一）地震、水灾、火灾、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或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可

归责于交易所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 

  （二）交易者出现结算、交收危机，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交易价格出现同方向连续涨跌限幅，有证据证明交易者违反交易所交

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并且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况。 

  出现前款第（一）项异常情况时，交易所可以采取调整开市收市时间、暂停

交易的紧急措施；出现前款第（二）、（三）、（四）项异常情况时，交易所可

以决定采取调整开市收市时间、暂停交易、调整涨跌限幅、限期转让、代为转让、

限制交收申报、限制出金等紧急措施。 

  第十八条 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暂停交易时，一般暂停交易的期

限不超过 3 个交易日。 

  第十九条 交易所宣布市场交易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前将予

以公告。因异常情况交易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造成的损失，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第七章 风险警示制度 

  第二十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警示制度。当交易所认为必要时，可以分别或同

时采取要求报告情况、谈话提醒、发布风险提示函等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以警

示和化解风险。 

  第二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要求交易者报告情况，或约

见交易者人员谈话提醒风险： 

  （一）交易价格出现异常变动； 



  （二）交易者交易行为异常； 

  （三）交易者持有量、资金变化较大； 

  （四）交易者涉嫌违规、涉及司法调查或诉讼案件； 

  （五）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交易所要求交易者报告情况的，交易者应当按照交易所要求的时间、内容和

方式如实报告。 

  交易所实施谈话提醒的，交易者应当按照交易所要求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认

真履行。 

  第二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向交易者发出风险提示函： 

  （一）国内外市场交易出现异常变化； 

  （二）交易者涉嫌违规； 

  （三）交易者交易存在较大风险； 

  （四）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异常情形。 

第八章 风险准备金制度 

  第二十三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准备金制度。风险准备金是指由交易所设立，

用于为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因交易所不可预见风险带来亏损

的资金。 



  第二十四条 交易所在指定的商业银行开立风险准备金专用账户，对风险准

备金进行单独核算、专户管理。 

  第二十五条 风险准备金的来源： 

  （一）交易所从其自有资金中一次性提取 1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 

  （二）交易所按照月度净手续费收入总额的 3%按月计提； 

  （三）符合国家财政政策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条 当风险准备金达到注册资本时，经交易所监管部门批准后可以

不再提取。 

  风险准备金的动用应当经交易所董事会批准，报交易所监管部门备案后，按

规定用途和程序进行。 

第九章 稽查制度 

  第二十七条 交易所实行稽查制度。稽查是指根据交易所的各项规章制度，

交易所对交易会员、交易者、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的业务活动进行的监

督和检查。 

  第二十八条 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时，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资料； 

  （二）对交易者、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进行调查、取证； 



  （三）要求交易者、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被调查者申报、陈述、解

释、说明有关情况； 

  （四）制止、纠正、处理违规行为； 

  （五）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所必须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九条 交易者、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应自觉接受交易所的监

督。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